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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第23期一年制中青班  

赴新加坡考察团  

加坡是全世界目前为数极少的在高度发展经济的同时，又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蔓延的国家。新加坡政府在1959年自治和1965年

建国初期，贪污现象猖獗，渗透社会各个层面。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仅用了不到20年时间，就已经转变成为一个廉洁的政

府。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著名的“国际透明机构”和总部设在香港的“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机构”的调查中，新加坡在全球最

廉洁政府的排名分列第五和第一，在国际上赢得了诚实、廉洁政府的声誉。综合看来，新加坡的廉政建设有以下几个特点。  

贪污调查局是拥有独立、完整秘密调查权的国家强力部门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成立于1952年，是全国打击和防止贪污贿赂行为的最高机关，独立设置，直属总理公署。局长由总理直接任

命，只对总理负责，不受其他任何人的指挥和管辖。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最大特色，是拥有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英国苏格兰场等

秘密警察部门的独立、完整的秘密调查权，是一个国家强力部门。据该局局长向我们介绍，同样以政府强力部门打击贪污而闻名于

世的我国香港特区廉政公署，就是仿效、学习新加坡贪污调查局而建立的。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反贪机构拥有类似秘密警察部门独

立、完整的秘密调查权，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仅限于新加坡、我国香港特区等个别政府，这同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和官员廉洁情况

比其他国家或地区要好，有不容忽视的内在联系。为了保证贪污调查局能够有效地与贪污行为作斗争，新加坡先后制定并多次修订

完善《防止贪污法》等法律，使贪污调查局在执行公务时不必借助警察或其他国家强力部门的力量，就可以独立地行使以下特殊权

力：一是调查权。贪污调查局可以在无检察官允许的情况下，行使《刑事诉讼法》赋予警方调查的任何权力，调查人员则被视为警

察身份。二是秘密调查权。贪污调查局有权进行跟踪，进行秘密调查。  

如果发现可疑行为，可采取卧底、“放蛇”、窃听、录音、秘密拍摄、录像等方式收集证据。三是特别搜查权。在执行重大调查任

务时，贪污调查局可以武力搜查任何地方、任何账目以及任何银行的任何保险箱，并有充分权力要求任何人揭发或交出所需要的全

部材料、文件或物品。四是逮捕权。贪污调查局可以不用逮捕证就逮捕涉嫌贪污罪行的任何人，包括对其行为存在合理怀疑的人。

据贪污调查局官员介绍，该局经常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英国苏格兰场交流经验。并认为其权力大于香港廉署。贪污调查局虽对总理



负责，但由于其拥有独立、完整的秘密调查权，不需借助其他国家强力部门，因此对任何涉嫌贪污的人员，即使身居政府部长、国

会议员等高位，甚至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高层，也可以不须报经总理同意而自行立案调查。当然，作为总理公署属下的一个部门首

长，贪污调查局局长须随时将有关的调查情况向总理报告，但此种报告不影响该局依法独立进行的秘密调查工作。  

对贪污调查局权力的制衡  

贪污调查局为保证其权力的正确、恰当使用，也受到权力制衡。主要的制衡机制有两项：一是，贪污调查局对涉嫌贪污行为没有检

控权和定罪权。检控由律政部负责，而定罪由法院负责。因此，贪污调查局将每年的成功检控率和成功定罪率作为其工作指标。

2000年至2004年的5年中，贪污调查局所负责案件的定罪率分别高达96.7%、94.8%、99.1%、98.7%和97.1%。二是，若贪污调

查局内部人员涉嫌贪污须进行调查，虽也由贪污调查局进行，但被调查官员必须停职，包括局长在内。此外，贪污调查局只对总理

负责，这项法律上的规定对该局的权力也有制衡作用。但总理不能干预贪污调查局的工作。  

标本兼治的防贪机制和强力惩贪基础上的反贪教育体制  

廉政建设的根本在于从制度上设“防”。在新加坡，“一切有关政府官员的权力力求简单明了。这样一来，任何违反条例的行为都

很容易引起或招来投诉”。为了防止贪污腐败现象发生，新加坡贪污调查局不断总结在调查涉嫌贪污行为中所发现的政府施政程序

上的漏洞，从体制、机制和施政环节上提出防止贪污的具体措施和建议。还在此基础上，由国会制定一系列规范公务员行为的法

规，包括《公务员法》、《公务员指导手册和纪律条款》、《预防贪污贿赂法》、《没收贪污贿赂利益法》、《公务(惩戒性程序)

规则》、《防止贪污法》、《财产审核法》等。如《防止贪污法》仅在“主要犯罪行为及其处罚”中就规定了“一般贿赂罪”、

“与代理人贿赂交易的犯罪”、“贿赂撤回投标罪”、“与议员有关的贿赂罪”、“与公共机构人员有关的贿赂犯罪”、“妨碍查

处贪污贿赂行为的犯罪”等6大方面的内容。其中对涉嫌贪污的“收取报酬”的规定范围极广：既包括金钱、礼物、证券、财产及

任何利息；也包括任何职位、就业或合同和任何贷款、债务的支持、免除、解除、清偿；还包括任何服务、恩惠及利益，如提供保

护及不受惩处、处分、纪律、诉讼或处置等，以及各种实施的延缓；甚至包括对上述报酬的承诺或许诺。新加坡有关法律把公务员

收受礼品也列入涉嫌贪污范围，并有严苛的规定：第一，不得接受公众人士任何礼物、钱财或其他利益如娱乐、免费旅行等；第

二，除非在退休时，不得接受下属送礼或娱乐应酬。如果因为退休而要接受下级所赠礼品，则必须向常任秘书（即政府各部门公务

员的最高首长）写报告，申报所受礼品的价值、名称等；所受礼品不得超过300 美元；第三，特殊情况下，如无法拒绝或拒绝则不

近人情，可暂时把礼品收下来，过后向上面报告，并将礼品上交。如本人需要这个礼品，经上级批准，按礼品价格付款；第四，如

果接受下属人员的款待活动，必须报告款待的时间和地点，款待必须是适度的，不能超过举办款待人员月工资的2%。新加坡不以

死刑作为震慑和阻遏贪污行为及其社会风气的最有效手段，而以财产罚没或监禁服刑作为最严厉也是最有效的惩处措施。在新加

坡，一名贪污犯可被罚款10万新元，或监禁5年甚至7年，或两者兼施。除了罚没财产和监禁，法庭还可以命令被定罪的受贿者以

交罚款的方式交出贿脏。  

此外，对公务人员的惩罚，有革职、降职和迫其退休。1975年，前政务部长黄循文，因接受一位外商2000美元的旅游费，被判刑

4年，并被取消了在职时几十万新元的公积金。1986年，与李光耀有很深私交深受李器重、参与创建共和国并对推行“居者有其

屋”计划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因涉嫌受贿被查。郑曾向李求情，但李不徇私情，郑悔恨交加之下选择自尽而

死。这件案子轰动了新加坡国内外。新加坡前商业事务局局长格林奈是商业事务局的创立者，领导商业事务局一直从事与商业犯罪

进行斗争，对防止和惩治商业犯罪作出过重要贡献。政府曾授予他“杰出公务员”称号，公众称他为“商业犯罪的克星”。1990

年，他自己也因两项“说谎罪”而受到法律的惩治。被判坐牢3个月，开除公职，永不录用，失去了每月2万新元的职位津贴，同时

被取消了50 万新元的公积金和30 万新元的退休金。此外，新加坡曾发生交通警察集体收受运输公司贿赂案和木材局有组织集体贪

污案，两案涉案人员均受到严惩，所有涉案官员全部被开除。在此基础上，为了使公务人员有较高的自律性，新加坡还制定了廉政

教育制度，主要是对公务员定期进行反贪防腐法律制度的教育，同时对全民进行反腐防腐意识教育和举报腐败行为的教育。李光耀

等领导人更是以身作则，带头清正廉洁，并重视教育公务员和民众。正是通过国家领导人、人民行动党、贪污调查局、公共服务学



院等无处不在的教育，新加坡政府以至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廉洁的政治文化，形成了良好的反贪教育机制。  

不是“高薪养廉” 而是“高薪抢贤”  

新加坡公务员和我国香港特区公务员一样，虽以“高薪”著称，但都是相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公务员而言的。在本国或本地区内，

他们的薪水远低于一些领域的专业人士或跨国公司、私人财团和国际组织的高级行政人员（也称“高管”）。新加坡现在给政府高

官以高薪，完全是为了在国内国际范围内为国家延揽、争夺或留住人才。具体做法是：本国总理和部长的工资标准，取银行家、会

计师、工程师、律师、本地企业和跨国企业的高级行政人员等6个薪水最高职业的中位数。在人民行动党总部，该党一名国会议员

介绍说，让高级公务员特别是政府主要官员享受如此高薪，不是着眼廉政，而是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即保证政府能够在国内外网

罗各界精英，或者把他们留在政府长期服务。事实的确如此，新加坡是“先有廉政，后有高薪”。在英国殖民地时代，新加坡政府

官员的薪水待遇比较好，然而贪污并没有得到遏制。独立之后，面对经济困难和腐败严重，李光耀做的恰恰是减薪，而不是给公务

员加薪，要求官员与人民同甘共苦，一起奋斗。薪水一减就是8年，直到1973年新加坡经济开始起飞之时，公务员才开始每年多发

一个月的薪水。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到1985年，政府用了整整20年时间，大力整肃贪污，严厉打击腐败，渐渐地，新加坡政府的廉洁开始在国际

上有了名气，经济上远非建国之初的一穷二白可比，显露出亚洲“四小龙”之首的欣欣向荣气象。但恰在1985年以前，新加坡公

务员薪水并不高。新加坡政府实际上是在廉洁问题解决后，才自1985年起给公务员大规模加薪。而此时，人民也愿意拿出钱来给

一个廉洁的公务员队伍涨工资。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加坡，经法院裁定贪污罪行成立的高官或议员，如果是人民行动党成员，除了

依法惩处外，人民行动党从不公布对其党员的纪律处分决定。公众和舆论也只关注对有关人员的法律惩处措施，而不关心或不报道

相关的党纪执行情况。这客观上有利于维护人民行动党廉洁执政的形象。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提供给我们的一份资料，引述原新加坡

国立大学院长的话说：“贪污调查局让许多新加坡人敬而生畏，尤其那些有倾向贪污举止的人。使用一位观察者的话，‘在新加坡

官方中，人们视贪污调查局为人民行动党领导者锐利的视眼而畏惧它，对它的高效率和精炼的运作程度，人民更表敬佩。’”  

启 示  

新加坡的廉政建设有一个特点，就是保持官员的廉洁不靠“政党轮替”式民主、“狗仔队”式新闻监督。有一种观点认为，解决贪

污问题必须有西方上述所谓的民主和新闻监督，或认为贪污问题要靠发展民主政治解决。但新加坡官员坦言，新加坡并没有西方国

家“政党轮替”式民主和“狗仔队”式新闻监督，也就是说不具备这些条件却又对贪污问题解决得非常好。也有观点认为，高薪才

能养廉。但新加坡却是“先有廉政，后有高薪”；现在实行高薪不是为了“养廉”而是为了“抢贤”。考察团认为，关键在于新加

坡由一个拥有独立、完整的秘密调查权的国家强力部门担任反贪、防贪重任。这是新加坡廉政建设最具特色的机构、体制措施，也

是以所谓“政党轮替”式民主和“狗仔队”式新闻监督著称的英、美、德、意、日等西方发达国家都没有的反贪、防贪体制。这给

我们的启示是：我国在进行廉政建设时，要坚决贯彻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

针，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意制度建设，更加注意预防，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要按照“不

敢贪”（无处不在的查贪“法眼”，让各级公务员都切身感到“伸手必被捉”而警示自己“手莫伸”，进而使全社会意识到，任何

贪污行为都极易为反贪机构所发现，并会受到严厉惩处）、“不能贪”（堵塞任何引发贪污行为漏洞的制度建设）、“不用贪”

（足以抵制贪污诱惑的较好待遇）、“不想贪”（廉政教育）的优先次序，确定有力、有效又有操作性的反贪廉政目标。以“不敢

贪”为前提，以“不能贪”、“不用贪”为根本，以“不想贪”（廉政教育）作为以上“三不”基础上的固本培元举措，收“细雨

润无声”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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